
三教研训〔2021〕005号

关于转发《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开展第

二届海南传统民俗文化记录活动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中学：

现将《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开展第二届海南传统民

俗文化记录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我市开展此项活动

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截止时间

2021 年 3 月 10 日。

二、参赛作品要求

（一）内容要求

1.以采访为基础，通过撰写调查报告、历史小论文的形式

进行真实创作。记录如清补凉、文昌鸡、抱罗粉、海南粉、港

门粉、港门酸粉、黄流老鸭等独具特色的海南美食。

2.主要内容包括：美食（名称）的来源（挖掘其文化特

色）、简要制作方法、流行地区、特色及人们喜爱的原因等。

3.字数限制 1000-4000 字左右。

（二）提交要求：

1.各单位提交作品总数不超过 20 件，每个作品作者不超过

2 人，指导教师仅限 1 人。参赛作品学校的历史科组要严格评

比和遴选并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之前将参赛作品统一发送至邮



箱 zhoukangjy@126.com，邮件标题为“参赛作品+学校、班级

名称+作者姓名+指导教师姓名”。凡未按要求制作、提交的一

律以无效作品处理。

2.参赛作品要求原创，并保留有原始记录（照片、录音或

笔录等），不得套构、抄袭他人作品，一旦发现将取消参赛资

格，指导教师三年内不得参加我市历史学科任何竞赛活动。

3.直属学校的作品由各学校直接提交；区属学校的作品由各

区教育局研训中心汇总后提交。

三、其他事宜

我院将组织市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对各单

位提交的活动成果进行评审，并对优秀成果作者和优秀指导老

师颁发荣誉证书。选出的前 20 名优秀作品将选送参加省级评选。

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评委的评审费、食宿费及工作

人员费用由我院负责，交通费由所在单位报销。

附件：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开展第二届海南传统民

俗文化记录活动的通知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 月 7 日

(联系人：周康；联系电话：88235793)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年1月7日印发


